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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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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机构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基本要求，液体废物处理设施的选址、设计与

建造，液体废物的收集、贮存与排放，监测要求，运维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核医学工作场所中放射性液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处理、贮存、监测、排

放及全过程管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T 4960.8 核科学技术术语 第 8部分：放射性废物管理

GB/T 21144 混凝土实心砖

GBZ 120 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

HJ 1188 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核医学 nuclear medicine

利用核素及其标记物进行临床诊断、治疗疾病及生物医学研究的学科。

[来源：WS/T 831—2024，5.1]
3.2

放射性液体废物 radioactive liquid waste

含有放射性核素或被放射性核素污染，且放射性核素活度或活度浓度大于国家确定的清洁解控水

平，预期不再利用的液体废物。

[来源：GB/T 4960.8—2025，3.1，有修改]

3.3

清洁解控水平 clearance level

由审管部门规定的、以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或总活度表示的一种特定值，可以用来判断放射性

废物是否可以免管。

[来源：GBZ 133—2009，3.1]
3.4

衰变池 decay pool

用于收集、贮存、排放放射性液体废物的容器，放射性液体废物在该容器中自然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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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Z 120—2020，3.3]
3.5

槽式衰变池 intermittent decay pool

用于交替贮存、衰变和排放放射性液体废物的二组或二组以上并联式衰变池。

3.6

推流式衰变池 continuous decay pool

利用水力学推移流的原理，可连续接纳、贮存、衰变和排放放射性液体废物的三级或三级以上分

隔式衰变池。

3.7

沉淀池 sedimentation tank

利用沉淀作用去除放射性液体废物中悬浮物的容器。

3.8

有效容积 effective volume

在满足安全液位和设计余量要求下，可用于实际贮存放射性液体废物的容积。

3.9

放射性液体废物在线监测装置 online monitoring device for radioactive wastewater

对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中的关键放射性核素进行连续、实时、自动监测的分析设备。

4 基本要求

4.1 放射性液体废物处理设施的选址、设计与建造，以及液体废物的收集、贮存与排放，应遵循减量

化、辐射防护最优化和安全排放的原则。

4.2 医疗机构应根据医疗实践中含有的放射性核素种类、半衰期、活度和理化性质进行分类收集和处

理，并满足相关排放限值要求。

4.3 医疗机构应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收集、处理正常及事故工况下的液

体废物。

4.4 医疗机构应建立放射性液体废物监测管理体系，明确监测要求，做好记录存档。

5 放射性液体废物处理设施的选址、设计与建造

5.1 放射性液体废物处理设施的选址应符合医院整体规划，宜选择人员活动较少的区域，不宜毗

邻产科、儿科、食堂等部门及居民区等人员密集区，且要远离地下取水构筑物。

5.2 放射性液体废物处理设施一般由液体废物专用收集容器、收集管道、沉淀池、衰变池、监测

取样口、排放口、机电控制系统以及远程显示终端等组成。

5.3 放置液体废物专用收集容器或衰变池组的房间应为混凝土或实心砖实体结构，房间内设通风

设施。

5.4 收集管道应采用耐腐蚀、防渗漏、耐久性材料，布局应简洁有序，避免回流和交叉，水平走

向管道应保持适当坡度，并对主管道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识和管道标识，以便安全维护和检修。

5.5 核医学诊断工作场所和治疗工作场所产生的放射性液体废物宜分开收集、处理，对于单一的

诊断工作场所可设置槽式衰变池或推流式衰变池，对于单一的治疗工作场所、综合性工作场所应

设置槽式衰变池。槽式衰变池工艺原理见附录 A.1，推流式衰变池工艺原理见附录 A.2。
5.6 衰变池的有效容积应根据使用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和活度、门诊量、场所面积、事故应急、

衰变池工作方式等设计，满足 HJ 1188 放射性液体废物排放要求，槽式衰变池有效容积计算方法见

附录 B。

https://fanyi.so.com/?src=one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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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衰变池组池体宜采用混凝土或 304 不锈钢材质，结构坚固、耐腐蚀、无渗透、内壁光滑，并

具有防泄漏措施。混凝土的质量应符合 GB 50164，混凝土实心砖的质量应符合 GB/T 21144。
5.8 槽式衰变池应设置液位计、流量计和液位控制装置，并设置应急防护措施。

5.9 液体废物专用收集容器、暴露于人员可达区域的收集管道、沉淀池和衰变池应具有辐射屏蔽

措施，其外表面 30 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 μSv/h。

6 放射性液体废物的收集、贮存与排放

6.1 核医学工作场所产生的卫生通过间清洗废液、事故清洗废液以及纳入专用卫生间的患者排泄物应

作为放射性液体废物进行收集并排入衰变池。

6.2 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应控制总量：

a) 核医学工作场所非放射性液体废物不应排入衰变池；

b) 核医学工作场所内的洁具系统宜采用节水措施，洗手池应选用脚踏式或非接触感应式的开

关。

6.3 含半衰期大于 30天核素的放射性液体废物应收集在液体废物专用收集容器中，容器表面张贴当

心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并放置于废物间。

6.4 放射性液体废物贮存时间应满足 HJ 1188要求。

6.5 放射性液体废物满足排放标准后可就近接入医院污水排污管网排放，排放方式应满足 GB 18871
要求。

6.6 医疗机构应建立放射性液体废物贮存台账，详细记录放射性液体废物所含核素名称、体积、液体

废物产生起始日期、责任人员、排放时间、监测结果等信息，数据应真实、准确、完整。

7 监测要求

7.1 槽式衰变池所含核素半衰期小于 24 h的放射性液体废物暂存时间超过 30天后可直接解控排放，

所含核素半衰期大于 24 h的放射性液体废物每次排放前应对排放口总α、总β、碘-131的放射性活度浓

度进行监测。推流式衰变池应至少每年对排放口总α、总β放射性活度浓度进行监测一次。

7.2 衰变池宜设置自动控制系统，具备液位监控、液体废物渗漏或溢出预警、超设定液位报警和远程

数据传输功能，液位系统能联锁控制污水提升泵并支持可视化显示。

7.3 放射性液体废物处理设施排放口宜设置在线监测装置，实时监测关键核素活度浓度，在线监

测装置的主要技术性能要求参见附录 C。

8 运维管理要求

8.1 管理体系

8.1.1 医疗机构应制订放射性液体废物管理体系，包括人员、设备、应急及数据管理等。

8.1.2 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相关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放射性液体废物分类收

集制度、衰变池运行管理制度、监测管理制度、设备维护检修制度、应急管理制度、数据管理制度、

人员培训制度及各环节操作规程。

8.1.3 管理体系应明确各级岗位职责，建立从放射性液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处理、监测、排放

的全流程管控机制，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和操作规程。

8.2 人员设备管理

8.2.1 医疗机构应安排专人负责放射性液体废物的管理，组织从事放射性液体废物管理的工作人员接

受专业操作技术和辐射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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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医疗机构应安排专人负责放射性液体废物处理设施日常管理，定期检查衰变池、管道、阀门和

泵是否存在破损、泄漏和堵塞情况，定期对控制系统和电气系统进行检查和测试，定期对沉淀池和衰

变池进行清淤和清洗，建立检查、维护维修台账。

8.2.3 医疗机构应对给药前患者、受检者和陪护人员开展针对性的辐射安全宣教，并对给药后患者和

受检者进行告知和管理。

8.2.4 医疗机构应对个人剂量报警仪、表面污染仪、便携式辐射监测仪等设备进行日常检查、定期检

定/校准。

8.3 应急管理

8.3.1 医疗机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应包含放射性液体废物事故排放内容，制定专项预案和处置措

施，并明确应急管理机构组成和职责分工，对参与实施应急响应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技术培训和演

练。

8.3.2 发生放射性液体废物泄漏或超标排放等异常事件时，医疗机构应按照专项预案进行处置。

8.3.3 医疗机构应配备应急物品和预留应急保障资金。

8.4 数据管理

8.4.1 医疗机构应建立放射性液体废物管理的数据安全制度，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共享、

销毁的全流程管理要求。

8.4.2 数据存储应具备备份与恢复机制，数据可溯源。

8.4.3 涉及患者个人信息的数据（如检查治疗记录、病房使用信息等）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采集，

并采取去标识化或匿名化处理，不得泄露患者隐私。

8.4.4 监测和运行数据的访问应采取加密传输和访问控制措施，实行权限分级管理，操作日志应

记录访问人员、时间、操作内容等信息，留存期限参照国家信息安全管理要求。

8.4.5 数据对外提供或用于科研时，应履行数据安全评估和伦理审查程序，确保符合国家数据安

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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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衰变池工艺流程图

A.1 槽式衰变池工艺流程见图 A.1

图 A.1 槽式衰变池工艺流程图

A.2 推流式衰变池工艺流程见图 A.2

图 A.2 推流式衰变池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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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槽式衰变池有效容积计算方法

B.1 槽式衰变池有效容积计算

一个贮存周期内实际产生的放射性液体废物容积按式（B.1）计算：

Q = q × N × Kd × T
1000

················································（B.1）

式中：

Q——一个贮存周期内实际产生的放射性液体废物容积，m3；

q——门诊诊疗人员每人次产生放射性液体废物量，L/人次；核素住院治疗每床每天产生放射性液

体废物量，L/（床•d）；

N——预估每天门诊诊疗人次数，人次/d；核素住院治疗设计床位数，床；

T——预估一个贮存周期放射性液体废物产生的天数，d；

注：门诊按 30天一个贮存周期计算，实际产生放射性液体废物 22天；住院按 180天一个贮

存周期计算，实际产生放射性液体废物 129天。

Kd——放射性液体废物容积修正系数；

注：考虑工作人员在正常工作及应急处置时产生的放射性液体废物量的修正值。门诊日均诊

疗人次≤30，Kd = 1.4；门诊日均诊疗人次＞30，Kd = 1.3；核素住院治疗，Kd = 1.2。

根据医疗机构拟设置衰变池数量，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和衰变池的总有效容积按式（B.2）

和式（B.3）计算：

1
i



n
QV ·······················································（B.2）

iVQV 总 ······················································（B.3）

式中：

Vi——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m3；

n——拟设置衰变池的数量，个；

V 总——拟建造衰变池的总有效容积，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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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计算参考示例

示例 1：核医学门诊诊疗，假设每天 30人次、衰变池设计 3个（级），门诊诊疗每人次产生放射性液

体废物量 q取 8L/人次，放射性液体废物贮存周期为 30天，T取 22天，Kd 取 1.4，按以上（B.1）

（B.2）（B.3）公式得：

Q =（8×30×22×1.4）/1000=7.4 m3

Vi = 7.4/(3-1)=3.7 m3

V 总= 7.4+3.7=11.1 m3

示例 2：核医学核素住院治疗，假设治疗病床 10床、衰变池设计 4个（级），治疗按每床每天产生放

射性液体废物量 q取 100L/（床•d），放射性液体废物贮存周期为 180天，T取 129天，Kd 取 1.2，按

以上（B.1）（B.2）（B.3）公式得：

Q =（100×10×129×1.2）/1000=154.8 m3

Vi= 154.8/(4-1)=51.6 m3

V 总= 154.8+51.6=206.4 m3

B.3 各组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和总有效容积参考值

根据上述公式估算，给出不同条件下核素门诊诊疗、核素住院治疗的各组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

容积和总有效容积参考值，见表 B.1~表 B.4。

表 B.1：核素门诊诊疗各组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和总有效容积（放射性液体废物量 8L/人次）

诊疗

人数

各组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m
3
） 总有效容积（m

3
）

2 3 4 2 3 4

20 5.0 2.5 1.7 10.0 7.5 6.8

30 7.4 3.7 2.5 14.8 11.1 10.0

40 9.2 4.6 3.1 18.4 13.8 12.4

50 11.5 5.8 3.9 23.0 17.4 15.6

60 13.8 6.9 4.6 27.6 20.7 18.4

80 18.4 9.2 6.2 36.8 27.6 24.8

100 22.9 11.5 7.7 45.8 34.5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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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核素门诊诊疗各组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和总有效容积（放射性液体废物量 10L/人次）

诊疗

人数

各组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m
3
） 总有效容积（m

3
）

2 3 4 2 3 4

20 6.2 3.1 2.1 12.4 9.3 8.4

30 9.3 4.7 3.1 18.6 14.1 12.4

40 11.5 5.8 3.9 23.0 17.4 15.6

50 14.3 7.2 4.8 28.6 21.6 19.2

60 17.2 8.6 5.8 34.4 25.8 23.2

80 22.9 11.5 7.7 45.8 34.5 30.8

100 28.6 14.3 9.6 57.2 42.9 38.4

表 B.3：核素住院治疗各组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和总有效容积（放射性液体废物量 75L/床˙d）

治疗

人数

各组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m
3
） 总有效容积（m

3
）

3 4 5 6 3 4 5 6

5 29.1 19.4 14.6 11.7 87.3 77.6 73.0 70.2

6 34.9 23.3 17.5 14.0 104.7 93.2 87.5 84.0

7 40.7 27.1 20.4 16.3 122.1 108.4 102.0 97.8

8 46.5 31.0 23.3 18.6 139.5 124.0 116.5 111.6

9 52.3 34.9 26.2 20.9 156.9 139.6 131.0 125.4

10 58.1 38.7 29.1 23.3 174.3 154.8 145.5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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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核素住院治疗各组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和总有效容积（放射性液体废物量 100L/床˙d）

治疗

人数

各组单个衰变池的最小有效容积（m
3
） 总有效容积（m

3
）

3 4 5 6 3 4 5 6

5 38.7 25.8 19.4 15.5 116.1 103.2 97.0 93.0

6 46.5 31.0 23.3 18.6 139.5 124.0 116.5 111.6

7 54.2 36.2 27.1 21.7 162.6 144.8 135.5 130.2

8 62.0 41.3 31.0 24.8 186.0 165.2 155.0 148.8

9 69.7 46.5 34.9 27.9 209.1 186.0 174.5 167.4

10 77.4 51.6 38.7 31.0 232.2 206.4 193.5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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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放射性液体废物在线监测装置

C.1 适用范围

本附录给出放射性液体废物排放口在线监测装置的推荐产品类型及性能指标，供设计、选型和验

收参考。

C.2 推荐产品类型

宜采用能够连续在线测量液体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的监测装置，可选用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a)闪烁体探测类在线监测装置；

b)半导体探测类在线监测装置；

c)液体闪烁计数器在线监测装置，需包含制样装置；

d)其他满足监测要求的连续在线监测装置。

C.3 性能参数要求

在线监测装置应满足以下性能指标：

a)活度浓度测量最低限值不高于 1 Bq/L；

b)活度浓度测量结果相对误差不大于±20%（@131I）；

c)具备流量监测功能，可同步记录排放流量；

d)具备数据实时显示、存储和远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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